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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文件

苏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南 通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上海市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嘉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青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崇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长三角城管执法﹝2022﹞1号

关于长三角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毗邻区域

共同遵守“首违不罚”清单的指导意见

嘉兴市，苏州市，南通市，上海市宝山区、嘉定区、金山区、

青浦区、崇明区各有关城管执法单位、部门：

为进一步提升上海、江苏、浙江毗邻区域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能力，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

经嘉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苏州市城市管理局、南通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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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上海市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上海市嘉定区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青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上海市崇明区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协商一致，联合制定《长三角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毗邻区域共同遵守“首违不罚”清单的指导意见》，

各地结合本地执法工作实际进行实施。

一、目的意义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行政执法包容审慎监管，在长三角毗邻区域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领域，综合运用教育整改、告知承诺等执法方式，对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

处罚，体现执法温度，共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共享长三角

一体化法治建设成果。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依法行政、过罚相当。以事实为依据，法律

为准绳，综合评价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

改正情况，坚持公平公正执法，深化精细化管理和包容审慎

监管，实现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坚持以人为本、教育引导。灵活运用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非强制性方式，体现处罚与教育相结

合原则，对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开展容错纠错，促进市场主体

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

（三）坚持合理裁量、信息共享。科学界定首违不罚标

准、范围，加强改正情况复查，加强信息共享，综合运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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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执法全过程记录、非现场执法等制度，树立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部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形象。

三、适用条件

长三角毗邻区域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检

查、执法活动中，初步认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存在的违法行并对其教育引导，当

事人当场改正或自愿签署承诺书承诺及时改正，可以不予行

政处罚：

（一）初次违法的；

（二）危害后果轻微；

（三）当场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完成改正的；

（四）属于《首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第一批）》（附件 1）所列情形的；

（五）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轻微

违法违规行为。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把握适用范围和程序，依法履职。当事人的

违法行为属于首违免罚清单事项且违法情节符合适用条件

的，由执法人员向当事人指出违法行为、开展相关法律法规

宣传教育，并提出改正要求。当事人对相关情况确认无误后，

自愿签署《首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告知承诺书》（附

件 2）。当事人立即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承诺限

期改正的，执法人员应在合理时间内进行核查，完成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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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拒不改正、未在承诺期限内改正或经

调查后认为不宜适用不予处罚的，视情况依法查处（附件 3）。

（二）强化首违免罚执法全过程记录，过程留痕。严格

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的相关要求，视情况可以采用录音

录像等方式记录执法全过程。《首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

处罚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执法人员和当事人各持一份。

处理完结后，应将相关执法资料整理归档，确保履职尽责、

有据可查。对于通过实名举报、其他部门移送或上级交办方

式获得的案件线索，应将处置情况反馈案件线索来源方。

（三）建立清单事项动态评估调整机制，科学增减。在

实施不予处罚的过程中，各基层执法单位要密切跟踪、评估

实施情况和效果，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建议，及时总结经验，

提出调整建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应根据法律法规立改

废释以及本意见的实施效果，对清单事项进行动态管理。《首

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所涉事项的行政处

罚权依法由本地区其他部门行使的，各执法单位应根据实际

情况执行。

（四）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柔性监管。认真贯彻落实“谁

执法 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在开展执法活动及告知承诺

时，强化普法宣传教育，指出当事人违法人的违法事实、性

质、情节、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使其知错并主动改正，

有效增强当事人的知法守法、自觉自律意识。实行包容审慎

执法监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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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首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第一批）

2.首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告知承诺书

3.首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告知承诺适

用流程图

嘉 兴 市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苏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南 通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上海市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嘉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金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青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上海市崇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2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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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第一批）
序号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适用条件

1

对未按规定缴纳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的行政处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第四条 第一款 产生城市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生活

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和有关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三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直辖市、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三倍以下且不超过 1000 元的罚款。

经告知后在

规定期限内

改正的。

2

对未保持生活垃圾

收集设施和周边环

境的干净整洁的行

政处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第（三）项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履行

以下义务： （三）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后，对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及时保洁、复位，

清理作业场地，保持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

第四十五条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八

条规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3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的。

3

对未做到收集、运

输城市生活垃圾的

车辆、船舶密闭、

完好和整洁的行政

处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第（四）项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履行

以下义务：（四）用于收集、运输城市生活垃圾的车辆、船舶应当做到密闭、完好和整洁。

第四十五条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八

条规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3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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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适用条件

4

对个人未按规定分

类投放生活垃圾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四十九条 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禁止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

第一百一十一条 第三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依法处以罚款。

1.经告知后

及时改正的；

2.当事人为

个人的。

5

对乱扔果皮、纸屑、

烟蒂、饮料罐、口

香糖、塑料袋等废

弃物的行政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 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的；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五十一条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

6
对随地吐痰、便溺

的行政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 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的；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五十一条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

7
对乱倒垃圾、污水、

粪便的行政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 第（四）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四）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的；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五十一条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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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适用条件

8

对饲养家畜家禽和

食用鸽影响市容和

环境卫生的行政处

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 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以罚款。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五十一条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

9

对擅自占用城市人

行道、桥梁、地下

通道以及其他公共

场所设摊经营、兜

售物品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及

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违反规定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 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卫管理部门

按照以下规定处理：（三）擅自占用道路、人行过街桥、人行地下过街通道、地铁通道以

及其他公共场地摆摊设点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继续违法经营的，可以暂扣其兜售的物

品及其装盛器具，处以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 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人行道、桥梁、地下通道以及

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

第三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五十元以下的罚款。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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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适用条件

10

对沿街和广场周边

的经营者擅自超出

门、窗进行店外经

营商品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第五款 本市道路两侧和广场周围建筑物、构筑物内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

窗和外墙经营。违反规定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 第（四）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卫管理部门按
照以下规定处理：（四）超出门、窗进行店外占道经营、作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经营设施的，责令拆除违法经营设施；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第一款 沿街和广场周边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作业

或者展示商品。
第三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违反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行
为，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

11

对从事车辆清洗或

者维修、废品收购、

废弃物接纳作业的

单位和个人未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污水

外流或者将废弃物

向外洒落的行政处

罚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 从事车辆清洗、修理，以及废品收购和废弃物接纳作业的，应当保持经

营场所周围环境卫生整洁，采取措施防止污水外流或者废弃物向外散落。违反规定的，由
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对从事车辆清洗、修理以及废品收购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
下罚款；对从事废弃物接纳作业的，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 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废油、

废液等污染周围环境。
第五十一条 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卫管理部

门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三）收旧、车辆清
洗、维修、饮食等单位或者个人污染环境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第二款 从事车辆清洗或者维修、废品收购、废弃物接纳作业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水外流或者废弃物向外洒落，保持周围环境整洁。
第三款 违反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违反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行
为，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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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适用条件

12

对饲养人未及时清

理宠物在城市道路

和其他公共场地排

放的粪便，饲养宠

物和信鸽污染环境

的行政处罚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第三款 居民饲养宠物不得影响环境卫生，对宠物在道路和其他公共场

所产生的粪便应当即时自行清除。违反规定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禁止在设区的市市区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禽家畜和食用鸽。

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居民饲养宠物和信鸽不得污染环境，对宠物在道路和其他公共场地排放的粪便，饲养

人应当即时清除。

第五十一条 第（七）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卫管理部

门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七）饲养宠物和信

鸽污染环境的，处以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 第三款 饲养宠物和信鸽不得污染环境，对宠物在城市道路和其他公共

场地排放的粪便，饲养人应当即时清除。

第五款 违反本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

13

对擅自占用或者挖

掘城市道路的行政

处罚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 第（一）项 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

城市道路；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经告知后

及时改正的；

2.未影响车

辆、行人通行

且未损害城

市道路的。

14

对履带车、铁轮车

以及超重超长超高

车辆擅自在道路上

行驶的行政处罚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 第（二）项 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二）履带车、铁轮车或

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经告知后

及时改正的；

2.未损害城

市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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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适用条件

15

对未在城市道路施

工现场设置明显标

志和安全防围设施

的行政处罚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

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

第四十二条 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

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

设施的。

1.经告知后

及时改正的；

2.未因未设

置明显标志

和安全防围

设施造成后

果的。

16

占用城市道路期满

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后，不及时清理现

场的行政处罚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

施；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现场，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

第四十二条 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

时清理现场的。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的

17

对不按照规定办理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

设各种管线、杆线

等设施批准手续的

行政处罚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第四十二条 第（四）项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

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四）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

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经告知后在

规定期限内

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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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适用条件

18

对不按照规定补办

紧急抢修埋设在城

市道路下的管线批

准手续的行政处罚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 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可以先行破路抢修，

并同时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 24 小时内按照规定补办批准

手续。

第四十二条 第（五）项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

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五）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

补办批准手续的；

经告知后在

规定期限内

改正的。

19

对未按照批准的位

置、面积、期限占

用或者挖掘城市道

路的行政处罚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经批准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

用或者挖掘。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第四十二条 第（六）项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

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 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六）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

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经告知后及

时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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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首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告知承诺书

NO：

当事人

情况

姓名/名称 身份证件号/信用代码

地址 联系电话

违法行

为告知

202X 年 X 月 X日，执法人员 XXX、XXX，在 XXX（检查的地

点）实施检查时（或其他案件线索来源），发现当事人存在 XXX

（违法行为的名称）违法行为。根据《XX》第 X 条第 X 款第（X）

项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 □立即 / □于 202X 年 X月 X 日前 )

按下列要求改正违法行为：

……

经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首次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的适用条件。执法人员己向当事人宣传了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以下无正文）

执法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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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的承诺

XXX（执法单位全称）：

执法人员 XXX、XXX 己向本人（单位）进行了违法行为告知

和法制宣传教育，并要求予以改正。

本人（单位）对以上有关违法行为、告知及宣传教育情况确

认无误，并自愿承诺：

1.立即予以改正；

□2.在 202X 年 X 月 X日前改正完毕，并将改正情况说明等

材料送达你单位；

□3.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若本人（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的，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改正

情况

（注明当事人的改正情况并核查后，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附：当事人的身份材料复印件及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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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首次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告知承诺适用流程图

否

发现案件线索

开展检查

是否适用首违免罚

向当事人指出违法行为、宣传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提

出改正要求

是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结案

执法人员制作

《告知承诺书》

是 否

当事人立即改正 当事人按期改正

是否按期改正当场核查
并办结

视情况依法采取
必要的监管措施
或者依法查处

上传改正材料并办结

结案


